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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502      证券简称：安徽水利       公告编号： 2015-081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本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水建总公司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全部国

有股权（持股总数 85,473,813 股，持股比例 16.07%）无偿划转给安徽建工集团。

变动后，水建总公司不再持有本公司任何股份，安徽建工集团将直接持有本公司

85,473,813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6.07%。本次权益变动比例不超过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30%，不触及要约收购。 

 水建总公司所持本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后，本公司控股股东由水建总

公司变更为安徽建工集团，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然为安徽省国资委。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权益变动概述 

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安徽省水利建筑工程总公司（本公告其他处简称“水建

总公司”）和间接控股股东安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告其他处简称“安徽建

工集团”）签署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水建总公司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全

部国有股权（持股总数 85,473,813 股，持股比例 16.07%）无偿划转给安徽建工

集团。 

本次权益变动前，水建总公司持有本公司 85,473,813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 16.07%，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后，水建总公司不再持

有本公司任何股份，安徽建工集团将直接持有本公司 85,473,813 股股份，占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16.07%，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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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仍然为安徽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公告其他处简称“安徽省国资委”）。 

（二）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水建总公司 85,473,813 16.07 0 0 

安徽建工集团 0 0 85,473,813 16.07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情况： 

 1、水建总公司： 

公司名称 安徽省水利建筑工程总公司 

成立日期 1989 年 6月 30 日 

注册资本 7592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赵时运 

营业执照注册号 340312000002425 

注册地址 安徽省蚌埠市东海大道锦江大酒店院内 

企业类型 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建设项目投资；技术信息中介咨询。 

股东 水建总公司为安徽建工集团下属的全资企业。 

2、安徽建工集团： 

公司名称 安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85 年 5月 6 日 

注册资本 5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赵时运 

营业执照注册号 340000000030471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 325 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各类工程建设项目总承包；房屋建筑、公路、市政公用、水利水电、

矿山、铁路、冶炼、石油化工（不含危险品）、港口与航道、城市园林

绿化；各类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公路路基、公路路面、桥

梁、隧道、炉窑、建筑幕墙、消防设施、钢结构、机电设备安装、河

湖整治、起重设备安装；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国际国内商贸服

务；交通建设投资；建筑材料的生产与销售，建筑机械制造、经销与

租赁，建筑工程勘察设计，建筑和交通研发、咨询、检测、监理（以

上范围涉及许可和资质证的凭许可和资质证经营）。 

股东 安徽建工集团为安徽省国资委下属的国有独资公司。 

（四）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水建总公司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 85,473,813股股权（持股比例为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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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划转至安徽建工集团。 

2、在本次股权无偿划转事宜依法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并办理完毕相关变更登记手续之日，为标的

股权过户之日。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由水建总公司变更为安徽建工集团，公

司实际控制人不变，仍然为安徽省国资委。权益变动前后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尚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水建总公司和安徽建工集团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

2015年 12月 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